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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女人的江湖



序 言

我曾是这个县城的小黄毛丫头。

这个县城谁要是不认识我，谁就不是这个县城的。说实话，一般情况别惹

我，我曾经在这个县城很有江湖地位的。我心里知道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时

时站在我后面的四个伙伴，我和他们的纠葛，就是到死也说不清。

好不容易回家乡。那天，我要买菊花，经过传说中的鬼屋，有个声音从那

里传出来：“回来吧……回来吧……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”别怕，他不是鬼，他

是纪念馆前面卖菊花的老头，少年的鬼屋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人头攒动的纪念

馆。我不喜欢菊花，那是拜死人用的。不过，我通常只有在死人面前最虔诚，

我想我这些年还算顺利，正是祖宗庇佑，才没有犯所谓方向性的错误，不然，

我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，也是有充分条件的，因为曾经跟我最亲密的伙

伴，他们后来都成了劳改农场的耕耘者。提到他们，很多人都会皱起眉头，仿

佛那是某处飘散的异味。

就是不久前，我那帮情同手足的哥们儿还在校门口等我，李烟红和凤凰这

两个骚女生也夹在他们中间。我们在河边跳迪斯科，越跳人越多，后来，因为

皮肤摩擦带电的问题，打群架，几十条铁链在人群中甩得血肉模糊，我跳上一

个高高突起的土包，高喊了一声“别打了”，然后把衣裙剥了个精光，冲过人

群，跳进了河，那刻，我敢说，记住我这光板没毛的身体的，占了县城青年队

伍的 80%，草！真爽！就因为这，我被评为县城“最佳人气奖”女生。

我匆匆游上了岸，站在沙滩上，光溜溜的身体从此绽放，我很得意自己的

杰作，回头看看，乖乖，这一游游了数十年光景。转眼，我穿上了中年妇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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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服，手里捧着用来纪念先辈的菊花，往一处不知名的山坟走去。那个山坟的

故事与青春励志无关，与英雄主义无关，与世人的灵感无关，它就是一座埋了

死人的山坟，不过，据说，那个死人叫“毛毛”，因为叫“毛毛”，那就不管它

在哪里或以什么形态存在，跟我都很有关系了——就是“关系”，你们只管往

更暧昧更隐私处想，我无所谓。

我带了相机，到哪儿都带，这是我长年的习惯，就像我哥一定要泡妞，西

瓜头一定要见财眼开，肚皮一定要忠义两全，毛毛一定要逃避现实走鬼一样的

艺术人生——均来自习惯！

我总是调准焦距，按下快门，捕捉奇迹。我爸爸从小教育我三件事：听

党的话、爱护公物以及做个好人。我觉得他说的这几件事都对我的人生没有

帮助，因为现在的人生大家彼此间拼得都很惨烈，远不像我爸说得那么简

单——就像恋人之间分手，可别说你没珍惜哦，这话听起来很无耻，小心人

家揍你，要编就编个像样的理由。我爸有一句话还是总结得很哲学：你要清

醒地活着。呵，因为他是个出名的酒鬼，他甚至死之前还喝醉了，自己儿子

的脸都认不清。

我调准焦距，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失去多少，直到它们全部失去。它们是什

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本来就一无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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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我的黄金，我的时代
——那时候，他就像只过早成熟的牛犊，迷失在发情的路上。

某年某月的某天，我哥电话上说毛毛怎么怎么的，没听明白。喂！喂！你

就不能换个电话接吗？什么破玩意儿，买不起好手机，就别买，也不找个好男

人，成天胡闹。他那头说。

我也够烦的，一边接他电话，一边到处翻公车卡，把豆浆捏破了，挤出浓

水，“流奶了！”身后的两个男人相互偷笑。我心想，比你妈的纯。然后听见

我哥说什么什么快死了。应该是毛毛，他好像总是处在将死的边缘。说他真

死，没人信。总有一种人，从小到大过得疙疙瘩瘩——看他的人觉得他会活得

不轻松，他却比谁都能挺。毛毛就是这样。

花了半小时，总算听明白了，我哥说毛毛自杀未遂，半死不活地在医院

呢。我和我哥最好别通话，分手后，接过他三次电话，一次说自己娶了老李家

的女儿；一次说我爸没了；这次说毛毛，一件比一件刺心。

我跟毛毛好像是恋爱过，我发誓我一毛钱也没花过他的，但吃过他请客买

的炸春卷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有很多人。不过，他曾经为了我跟人血拼酒精，晕

厥在啤酒堆里，差点儿没活过来，于是，冲着过往死党般的交情，我往医院

里跑，怎么也要看上最后一眼，不看也不行，不然传出去，人家说我不够哥

们儿。

跑啊跑！

毛毛看见了一定会说跑得真难看。中年妇女嘛，里里外外地刷上几层白

粉，一跑起来，往下直掉粉屑子。他要说我丑成这样还敢来见他，我就说反正

你是流氓，哪来那么多要求，我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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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啊跑！

毛毛该不是用他自己的枪杀自己吧，他说过，敢用枪对准自己脑袋并且把

它打开花的人是最勇敢的。他如果现在还这么说，我就正式跟他翻脸了，我早

就不是把叛逆当做人生理想的小女孩了。

跑啊跑！

医疗费一定很贵，而且病历上那名字也绝不会是他的真名，他要是敢用真

名，我敢赌十两黄金，我说他做人嘛，流氓就够了，还是无名的流氓，草！

跑啊跑！

可别让我见到李烟红，她那张与生活极为离谱的脸，看了让人倒胃口，她

如果还坐在毛毛的床头，那——出什么事也别找我，我不在，我，我，我盲流

去了，我讨厌见到她。

我一头撞进了医院，什么什么楼什么什么房的什么什么床，根本是空荡荡

的。护士长说，那个人死了。她的手指在我眼前画了一大圈，白生生的手指，

看得我眼发直，我看到一个白生生的房，她说那叫太平间，我稀里糊涂地扎了

进去，稀里哗啦地哭了一脸盆，打开一看是个老头，假牙被摘了，瘪着嘴。

草！我又一次被他们哥四个给耍了——这是最后一次。

虽然没有见到毛毛的尸体，但我知道他们四个肯定出事了，我到处去搜早

些时候的报纸，打听有关于他们的传奇，像类似“富商被绑，老婆失踪”；“银

行特大劫案”；“今早发生一起黑帮群殴事件，一人当场毙命，多人重伤”；“特

大走私集团被成功告破”；“巨额黄金失窃，警方重拳出击”……

我的四人帮——我哥、毛毛、肚皮、西瓜头——从此人间蒸发了。我曾背

着相机到处寻找他们，一找就是好几年。后来呢？

后来，不找了，我准备嫁人了，嫁人做个正经女人，然后再走离婚路线，

过得好好的就离。朋友说：离婚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嘛。对自己不了解的人才

结婚。像那种看上去柔顺，实则对自己的人生毫不妥协的人——像我，最不适

合婚姻。我今年三十有二，我还是不断地念想，满怀着少女一般华美的希望，

搞点人生的小破坏。我哥说过我：骨子里就是闷骚的，换了在古代不是孙二娘

就是潘金莲。

可我始终是社会主义大秩序下的小时代女子，我只能在忙于生计的间隙去

重温旧梦：一群热血沸腾的少年，如何在现实社会被处理成了一堆“垃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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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——

我和我爸原来在北方生活，后来我爸离异了，我爸带我回到他的家乡，一

个南方小县城，我们住在我爸家的祖屋，那是好大的一所房子，前院后院种满

了树和花。在我十四岁那年，我爸结婚了，女的叫王萍，她有个儿子，说实

话，他那时是我见过的最帅的帅哥，我那时喜欢披肩长发，也是蛮自恋的，我

用了很长时间盯着这个帅哥看——估计自己的脸红得像猴屁股，内心有种像林

妹妹见宝哥哥的精神愉悦。

他本来叫王军，后来改名叫陈军。我该叫他“哥”，我没叫。

他们一来，这院子就改成了前院养鸡后院养鸭，院子里的空气从此不再清

新。那时候，人人都有公职，大些的孩子可以顶编，按上一代的秩序事事井然

地生活，做一群捆绑在旧年历的小灵魂。我常常心不在焉地看书，我那时还不

知道书对我的前途有什么直接关系，等我知道的时候，该发生的已经全发生

了。家里最热闹的日子，是爸妈都领了工资条，这天，会加菜，晚上，我妈把

两个工资条上的数字记录在小本子上，那小本子上写着：为人民服务。本子上

几个人摆的造型一看就很累，不过很不幸，这已成为那个时代的人物特性。

别以为我哥在认真看书，他那时什么坏事都干过。我妈还常跟他说：少管

闲事。她错了，他就是闲事。他干的那些坏事，让学校很多人嫉妒。他的隐匿

性比谁都强，我爸跟校长是老朋友，问到他的学习，校长只是说：有点好高骛

远。

他十五岁已经开始猎杀野鸭了，我爸总以为他用来打猎的铁子弹是被鸡吃

了，结果鸡被开膛破肚后，空的，我爸以为是个谜，其实，全是他偷的。有段

时间，半夜常常听到大地的一声闷响滚过长空，谁都以为是打防空洞，只有我

知道，是他和他的兄弟偷了防空洞的雷管，在炸鱼。

他夏天玩火冬天游泳，后院翻过山，有个湖泊群，那是他的地盘，每个小

湖他都游过，火热的夏天，只要有空他往那儿一坐，很多小孩子都不敢下水，

除非给他钱，一分至五分不等，不然，随身的东西就会不翼而飞。他出名，是

因为他信义，收了钱的孩子，他管保他随身物品安全以及绝不溺毙身亡，所以

跟着他的人越来越多。他就是这样，跟他在一起，你永远觉得自己是个弱者。

连当时打群架势力最强的王国明也说：“他真是该死。”

有一次，他收了在湖泊里滑冰孩子的钱，结果冰面裂口了，一孩子掉冰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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窿里，他把孩子拉上了岸，自己沉了下去，围观的人都以为他死了，后来有人

听到有个地方冰面裂开，才知道他从湖的另一头要出来，大家凿开以后，他一

冲老高，自己上了冰岸，还说：可憋死我了。

不过，最终湖里还是死了人，他就不干收钱的事了。那死的还是他的同

学，那同学没钱上学，觉得此生无望，就跳了湖。

他说：我能保护不想死的人，却保护不了想死的人。

因为他，我还招惹上了平生的第一个死敌，她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李烟

红。她成绩不好，也就只能就着青春那点美丽和男孩子玩点过家家的把戏——

当时，我是这么想的。

她长了一双杏眼，小妖似的，在学校，荡来荡去就把那些男孩的心狠狠收

刮了一通。她的功课特差，我哥那会儿是他们班当班长的，老师分配我哥做这

小妖的文化辅导。

那一年，她才十六岁，辅来辅去就跟我哥恋爱了，从家里带了二十块钱要

跟我哥私奔，一个真诚的伪善者，失神的样子深谙动人之术，只能骗我哥这样

头脑零件不全的人。我妈是大家闺秀出身，晚清秀才的孙女，领着眼泪汪汪的

她和我睡一个床，穿我的内衣。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胸罩，没见过，估计我

妈也省略了，那个时代除了裤衩大，其他都是能省就省。我刚发育那时，第二

个妈没什么文化，北方傻姑，还以为我胸上长了两个瘤，天天拉着我拼命用祖

传药酒擦，如今它们不那么坚挺，也许根源在这里。

她扯开了我的大红内衣对着灯咧着嘴猛笑，差点笑岔气。我说：别笑了，

像个母鸡似的，咯咯咯。我那晚从洗浴盆里翻出过她的胸罩——那种可以把乳

房规矩地放好，把想象力放在衬衫以外的布制容器，它让我向往了多年。我妈

还煮了鸡蛋叫我端给她吃，我很生气，现在想想，我输给我妈的，就是成功的

宿命感，从那一刻，我妈已经料想到这小妖在多年后会成为她的媳妇。

我端着满满一碗鸡蛋放在她面前，对这小妖说：“这蛋是专门煎给你补身体

的，祝你早吃早生蛋。”

她一脸乐呵呵，气我：“和你哥生个蛋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个呸！你等八辈子吧。”这话真傻。我哥推门进来，傻乎乎地问：

“什么？”唉，冲我哥这傻样，什么时候是个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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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私奔未遂。因为去章口市的车上是我的姨在卖票，我姨瞅着他俩在凌

乱拥挤的人群中转悠，想的是，我就是连上几天白班，也不让你们两小鬼得逞

了。所以我哥和李烟红等了一天，二天，三天，到第四天还是我姨在卖票，他

俩只好回了，章口市是我哥在十八岁之前去的最远的地方。

我妈见他们进了家院，说：“回了？”她的表情是那种来自成人的笃定，真

是妙极。李烟红准备用来讨生活的二十块钱被我哥拿去买旧自行车了，他对车

的嗜好就从那时候开始。眼见那辆自行车散架过好几次，最后竟然还能七零八

落地骑进大学校门去骗同门师妹，太搞笑了。

我和李烟红都在校艺术团，专攻民间舞，她成天颠着一条大辫子，我随父

亲转学之前她的《黄河颂》和《扇舞丹青》就在学校轰动一时。可是，我的舞

蹈与她比起来是油画和速写的区别，就是——不是一个重量级的。她爱显摆，

我爱暗藏，时间一长我的舞蹈之美极具隐性的说服力，那种“风来花底鸟语

香”的娇柔是很容易沿着老少皆宜的方向低飞的。从我第一年在学校文艺汇演

表演了《化蝶》之后，每届都由我主演开场舞，到最后，她只能拿着纸扇在后

台摆蝴蝶。

李烟红比我大几岁，和我哥同年，她比同龄人都要发育得好。她到处在舞

团里说我是平板玻璃，说我的门牙长得难看，像兔，这还不要紧，还说我的头

小，是个小脑袋。一天，排练完，我发现她又在跟团里的人哇呱哇呱，气冲上

头，正想理论，然后就感到腿下一热，一团血从腿根处渗出来——我第一次

来潮了，我又急又羞，不听人劝，一个人哭得不行，她却一旁窃笑，我冲上前

就是一巴掌，打得响亮，这后来的打架画面是蛮跳跃的，我们最终被老师分开

了。

我从教室外走廊被老师带走，我记得那天早读班里念的是“北国风光，千

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用一件扯破的衣服围着屁股，脸上

还保持步入舞台的正经，好歹是受过训练的。

第二次的冲突也算是我挑起的，我说找个时间比身材，于是，等排练老师

看着我们都走了她也走了的时候，舞团所有人折返换衣间开始看我和李烟红脱

衣服。还没脱完我就后悔莫及，她早就穿上了乳罩，还是粉红色的，我穿的还

是我爸用缝纫机做的小碎花内衣，有后来成为作家的一个同舞团的女孩子写过

这事，她说：“肉体展示在蚯蚓与蚕虫之间进行，这种一览无余的女性人体对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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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来说是一辈子也难以遇到的，看过的人，眼里都藏着针，不时会被记忆刺痛

一下。”穿上衣服，一种索然无味的感觉弥漫在所有人的心里。

这是我和李烟红可供多人记载的两次冲突，质地应属于入口松软的那种。

七○后的人，对肉体的态度还是呈含苞欲放的态势，她们对自身肉体的细腻玩

味通常要等到三十岁以后，这不免太迟钝。想起这事，至今还是怅惘啊。

我们的冲突还表现在对我哥的争夺上。那时候，学校的男生女生都还小，

对爱情还缺乏信仰，会一些席慕容的诗、三毛的画就可以拿出来骗青春了。我

曾经也会跟一些男生腻歪歪地出去约会。不过，自从跟我哥相识后，那些男生

在我的称呼里就是“喂”了。我哥那时是学校有名的白马王子，一大堆女生不

喜欢他喜欢谁去，我只能看住我哥，那时，我的从众心理还很重，在我眼中，

男人就是像我哥这样的。

可李烟红居然把我当做她的情敌，这就让我受宠若惊了。

李烟红不单是学校的，更是县城的大美人呢，她家还是红军老干部家庭。

招惹她的男人很多，社会上的，学校的，还有不远千里来相会的，乱七八

糟。

所以李烟红第一次把毛毛带来家里的时候，我以为也是她招惹的新男人，

我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忧郁症，只觉得毛毛很安静，我天天爱和我哥打闹，其

实我骨子里喜欢的是安静的男人。我哥让他坐我旁边，我想机会来了，怎么也

要挑逗一下，李烟红的男人嘛。高中那会儿，常停电，妈把煤油灯点亮了，还

放一碟炸好的玉兰片，叫大家都吃完，吃完好看书。

我凑近他耳边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毛毛。”他认真地看着我。一个瘦削个子的男孩，眼神是那种若有若无

的。他背的是旧的军用书包，那小妖不会中意没钱或者不帅的男孩子的，于是

我又问：“烟红和你是亲戚？”

“不算，也算吧。”

我往毛毛身边挪，被我妈用长长的毛衣针戳了一下——自从她来到我们

家，她总是盯着我，好像我除了干坏事就什么事都不会干了。她在给我做过年

穿的新鞋，鞋面是红色带小花的灯芯绒，鞋底是黑色塑胶的，这种胶底硬邦

邦，时间一长底就开裂。我妈蛮会生活，这点我赞成，她没有再让我穿过那种

裤子——那时候有种尿素袋子，质量超好，洗干净后，拆开，用粗口的针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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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，穿上后有特别的效果，比如：裆口处写着“尿素”、左屁股上写着“德国

制造”，右屁股写着“纯重 20 公斤”。

于是，我和毛毛常在一起做功课，我想不起那时我哥和李烟红躲在哪里，

他们经常以各种理由骗过永远忙不完活的妈妈，偷溜出去约会，我知道的就有

好几个地方：河边、学校篮球场、学校池塘、学校小树林、校长家的后院——

那边向左是稻田，向右是一条涓涓小溪，抬头就是杨岭，后院不时有香味传

出，那是校长夫人给校长做的“保元汤”，喝得校长红光满面，拱猪似的拱出

七个女儿、一个儿子，真是地道的保元汤。

毛毛没我哥高、帅、有名，但他成了我哥队伍中的军师。毛毛是个挺特别

的人，特别到我哥也想不明白，他可以在大家都为有一顶军帽或者拥有一点

点与“军”字沾边的物品自喜的时候，拿出一堆军公章、帽徽、肩章甚至真

子弹——据说多磨几下就会炸开，甚至拆开真子弹，把一团硝磺摊开在我哥

面前，说：“知道做子弹吗？硝磺没反应之前的样子是这样，我能做枪，信不

信？”我哥他们几个不时被他搞得一愣愣的。我猜我哥跟毛毛成为朋友后，捉

摸他的时间比捉摸自己、捉摸李烟红和捉摸我的时间还要多。

那时毛毛除沉默少言外，似乎看不出他是患多年忧郁症的人，老实说，忧

郁症这种病，在那年头根本就没医生知道，医生也是与时俱进的，心理医生不

也是近年才有。关心自己多了，关心你的人就多了，而那个年头，大家都像贴

在墙面的煤球，谁也不比谁高一截。

我从没想到，跟毛毛一起做功课没几天，同学们就传言说我是毛毛的女

人，说我和他亲过嘴，就在校长家后院，就着保元汤的香气亲的嘴，还有星光

月亮做证什么的。说我哥跟李烟红那小妖亲过嘴还差不多，他们按恋爱的阶段

算，也到点了，至少胸脯以上的点，我哥都做本垒打一次通过了。哼哼。

老实说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倾向堕落的暗涌。我那时，一个小丫头，少言

寡语，毛毛又极不爱说话，我往他的抽屉塞过一只青蛙和一条黄鳝，那都是同

班成绩顶不好的一帮爱玩的女同学叫我干的，不然就是喜欢他，就是跟他亲过

嘴。她们还不过瘾，在刚流行愚人节的那年头的 4 月 1 号，让我写字条给他，

我这么写：毛毛，你的鞋带旧了，短得快系不上了，我买了一对鞋带送给你，

今晚自习之后，在校篮球场见，等你啊。“等你啊”后面一溜的省略号。

那晚同去的女孩他都请上了，唯独我，他连看也不看，我不知道去还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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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，去了我付钱还是他付，他根本没钱，那帮女同学为首的叫凤凰，高一就会

穿超短裙嚼口香糖上学，家父是本县县委副书记，还有几个局长副局长家的闺

女，她们喜欢让人丢丑，明知道毛毛家里穷，就越发让他糗得全身找毛票，一

角，二角，二分，五分。

毛毛请的是炸春卷，包了春卷的女同学都骑车走了，还有三个人坐一辆凤

凰牌自行车的，是凤凰、凤凰的男友、凤凰的妹妹，挺像样的一家。凤凰坐在

前车杆上，她的男朋友小号（穿着大喇叭裤）一手抱着她的腰，一手码着车，

车后是凤凰的妹妹，睨着眼睛，向布满星光的天空吐泡泡糖，一副讨人扇耳光

的样。

凤凰有一年生日宴请过她的姐妹，我吃过她的蛋糕，爽死，这哪是一般贫

民能享受到的，不过，年轻时候，吃过的东西都比现如今长大了吃的好吃，姑

且向往。

下了晚自习到校外吃炸春卷和馄饨的学生很多，我从涌上来的学生丛中看

到毛毛还拿着一个春卷，眼睛盯着我，脚却没动，那春卷是给我的吗？即使是

给我的，我也不敢接，我那时虽说骨子里就骚，但表面上文静得很。我哥来

了，把我一拉甩到车后头，跟拿着春卷愣在那里的毛毛打了声招呼就把我拖走

了。

我回头看，该散的都散了，就他一个人还在那个铺子门口站着，灯很亮，

他的影子很长。我突然觉得自己那会儿是喜欢他的，只是没人告诉我，或者内

心拒绝相信。

除此外，我依然跟李烟红在作顽强的斗争。

李烟红私奔未遂之后，就被她妈知趣地赶去了剧团。那时学校提倡实用美

学。她被学校请来做画室的模特。我哥在画室画的那张以她为模特的素描最后

到了李烟红手中，她硬跟我说是我哥送她的，据我了解，分明是她死乞百赖缠

着我哥要的，她中途辍学到剧团之后，我哥就没跟她发生过暧昧，我哥的马子

很快换成我们学校舞团的小五，一个单眼皮、脸庞过于丰饶的女生。

新马子这事被李烟红知道了，她气急败坏，有几次在我家院外喊：“陈军，

王八蛋，你滚出来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。”

她长得漂亮，杏眼一勾，那坪上，邻居家的小伙子正做煤呢，被她两眼一

折腾，排出几个歪歪扭扭的煤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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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看这模样不行，又换做很文静娇柔的样子来我们家送戏票，小声问我

妈：“阿姨，陈军在家吗？”

我妈说：“在。”

她套近乎地帮我妈穿针引线，穿完。

我妈说：“姑娘，陈军在厕所，你不走，他不出来。下次，拿前一点的票，

我眼神不好。”

女人的怒火一旦被点着了，容易泛滥成灾。据说，李烟红和他们团小

生——爱打群架的头目——叫王国明的好上了，随后我哥就收到了王国明的挑

战书，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：鬼屋寻宝——李烟红画像。

为这事，那李烟红在我排练完后还拦着我跟我打赌，非要赌我哥会为谁打

第一架。我让她别自作多情了，自古红颜没好戏，不是死就是被弃。她还呸

我。

“别呸！小心被我哥看见说你不淑女。”我朝她身后指。

我哥果然出现在她身后，眼直瞪瞪的。

我拼了命地叫我哥别去鬼屋，别信那字条的话。他非去，他说去和不去不

是他个人的事，事关集体的名誉。那时候，他就像只过早成熟的牛犊，迷失在

发情的路上。

这个鬼屋可不简单，在县城有名极了，是个极阴森的去处。解放前是国民

党一个将军的祖屋，四代同堂，建国之前，吊死过一个丫头，有个戏子也是在

老爷强迫下跳了井，“文革”闹武斗时，也死过人。

“谁敢先进去？出来，我们叫他爷。”我哥两眼放光。

“爷，这不毁我们吗？我们谁先进，出来还不是管叫你爷。”肚皮说。

我哥贼笑：“你这话说对了。”

“你说，他们真往里面放了画？”西瓜头问。

“真放，就把画拿出来，假放，我们把灵牌拿出来。我听我爸说那里屋有

个灵牌，是这屋的祖宗，做过进士的。叫什么白如洗，敢不敢？”我哥已经推

开了门，门很重，抖下来一层土，我哥往回缩。

“我说肚皮，你能不能放松些。”我哥拍拍肚皮的头，他比我哥矮半截。

“我很放松啊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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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怎么不觉得？”

“不可能啊？我真得很放松。就是有点想……尿尿。”

我哥问他是不是吓的，肚皮不承认，“那就进呗。”我哥怂恿着，自己的脚

却没往里迈。这院里本来有棵苍天的柏树，自“文革”烧光之后，只剩下杂草

和青藤，缠成幽冥的样子。门刚推开时，就有阴风四面逼来，几只鬼魅的蝙蝠

扑扇着飞入深空。一个二层楼的房子，在开阔的城西郊，蛮孤寒，谁能知道许

多年前，这里曾冠盖珍馐、豪奢余世。

“烟红姐是个好人。”毛毛一说这话，还着实吓了我哥他们一跳，他总不时

冒些很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话，他们几个正在挽裤腿，折树技，我哥拍拍他的

肩：“是，是个好人，我看你就在这里等我们吧，守着。”守啥？这鬼地方，鬼

也不会来。

“我先进吧，我熟。”毛毛这话，才真把我哥吓着了。

“你熟？”

“跟我家似的。”毛毛说。

我哥他们几个盯着他不知真假。

“那井旁边还有个石碑。上面写着：忘忧泉。”毛毛嚼着嘴唇，一副漫不经

心的得意样。

我哥他们真信了。

毛毛果真进去。我哥几个跟着他，毛毛才没有像他们一样折什么裤脚，他

做事很直接。他腿细，拖了一双球鞋，面上很新的白鞋带和又旧又脏的球鞋很

不相配，那鞋带真是我送他的，用我卖长发的钱，一尺可以卖五块，五块不少

了，是我十六岁之前第一次赚钱。

我不像李烟红这小妖，估计在十六岁早都知道用脸面赚钱了，她后来去了

县城的剧团，还算知道自己是哪类货色，我觉得聪明人生活在文明社会最成功

的标志就是他始终能把自己安排得恰到好处。像李烟红这样的女人，高二没读

完进了剧团，一个月领上三十九毛九，到处显摆她的红色自行车和大波浪，一

边还跟在校的同学说是为了不影响我哥考大学，要钱要情她都贴上了，她可不

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女人。

同是十六岁，我还只知道送礼物只能动用卖长发的钱，因为用任何钱都要

在我爸面前被拷问上半天，毕竟不是儿时，十六岁的我已经没有这种为钱等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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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耐力和精力了。不过，十六岁我至少知道我可以卖头发！我需要证明自己的

人生从此不再茫茫然，我可以在卖头发这一刻起，自主选择做施者或者被施

者。

所以，我哥他们要去鬼屋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我尾随而去。我一到鬼屋

就看到我哥把毛毛从鬼屋背出来，我哥见到我：“快走，快走，他晕了。”

“他们把香炉放在门顶上，挨砸了。”肚皮说。

“他奶奶的茄子，这王国明真他妈不是人。”我哥说。

“西瓜头，我不叫你把灵牌拿上吗？肚皮，那边，看是不是有画藏着。”我

哥背着毛毛扭着路，一边没忘记此行目的，“不拿不白挨砸了吗？”

肚皮一边缩着身往里摸，嘴里依然对李烟红挑的事心存不满。

“他奶奶的茄子，你怕你奶奶在里面抓着你不放呢。”我哥拿肚皮刚去世不

久的奶奶激他，听说肚皮在他奶奶出殡那天，哭得泪流成河。

“别说我奶奶啊！”肚皮好不容易摸进了几米又退了几步，青着脸。

“你怎么走路跟画圆规似的又画了回来。我给毛毛掐人中。快去快回。”

“毛毛是醒的，只是不说话。”我跟我哥说。我哥把毛毛放身边坐好，让我

去取些水来。

我转出门院，县里剧团那几个唱小丑、小生和花脸的人就从外面插了进

来。那些人在舞台上看着人五人六，台下一旦抖了白粉个个像煤渣。

“你是陈军的小妹吧，长得可水了。”

“那德性会有这样的小妹？”

“不同爹，不同妈。”

“这戏经典，他陈军怎么不搞他小妹。”说话的是有两撇胡须的小男人，脸

很白皮很薄颧骨高，像泡过醋酸的生姜。我看过他演的《这样的女人》中的丈

夫，是那种积郁需要反抗的男人，放在眼前这张脸上，真是滑大稽了——这是

十六岁之前最让我恶心的一张男人脸，以后但凡遇到相似模样的，我都很想扇

他耳光。

他就是王国明。

“你别惹她，她火气大，我听说她跟烟红打过架。”

“会叫唤的小猫才好玩。”王国明把自行车横在我面前。

“王八蛋！”我憋了泡眼泪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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